2016.8.3製定
東　海　大　學範例

兼任研究助理（含臨時工）約用申請表
校內計畫序號：105000
申請日期：105年 8月 1日
	補助單位
	科技部
	補助單位編號
	MOST105-2634-E-000-001

	計畫主持人
	陳楚荷
	系別
	工設系
	計畫執行期限
	　105年8月1日
～　106年7月31日

	計畫名稱
	創新生活美學產品開發設計

	約用名單

	約用類別
	姓名
	約用日期
或期間
	約用資格
	研究津貼
或工作薪資

	助教級
	林芯如
	105/8/1～106/3/3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班2年級
	5000/月

	講師級
	霍鍵划
	105/9/1～106/7/3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畢業
	5500/月

	勞僱型
	陳玟芡
	105/9/1～106/7/3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1年級
	10000/月

	臨時工
	林制盛
	105/11/1~3、12/3、7-9、106/5/2~3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碩士班3年級
	800/日

	臨時工
	陳顏西
	105/10/2~6、11/3、12/5、106/1/13、2/1~16、3/5、4/20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1年級
	650/日

	學習型
	張太杉
	105/8/1～106/3/31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3年級
	3500/月

	
	
	
	多餘表格列請刪除

	

	
	
	
	
	

	註：約用名單可自行增減表格列數，但請勿有空白列。 

	申　　　　請
	核　　　　　　　　　　准

	承　辦　人
	計畫主持人
	單 位 主 管
	一級單位主管
	校　　長

	
	
	
	
	



說明：
1. 本表係依據104年9月14日本校兼任助理納保作業督導會議決議辦理。
2. [bookmark: _GoBack]請檢付學生證影本（須註冊組蓋章）或最高學歷證明影本。
3. 請於約用日前七日完成「約用申請表」簽核作業，【勞僱型兼任研究助理】、【臨時工】須連同「兼任研究助理人員態樣確認同意書」影本、「兼任研究助理勞動契約書」正本以及「勞工保險加保申請表」遞送研發處辦理加保事宜。【學習型兼任研究助理】須連同「兼任研究助理人員態樣確認同意書」影本、「學習計畫表」影本送研發處存查，並於約用期間結束後兩週內繳交「教師評量表」、「學習評量表」。
4. 兼任研究助理或臨時工皆應完成校內聘僱約用程序後始得進用。
5. 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第八點規定，專題研究計畫應迴避進用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或四親等以內血親、三親等以內姻親為助理人員。
6. 約用類別分以下五類：【助教級】、【講師級】、【學習型】、【勞僱型】、【臨時工】。
7. 約用日期/期間：
· 學習型兼任研究助理：請填寫「期間」，如104年12月1日～105年3月31日。
· 勞僱型兼任研究助理（月保）：請填寫「期間」，如104年12月1日～105年3月31日。
· 勞僱型兼任研究助理（日保）或臨時工：請填寫「日期」，如12月1日、12月3日、12月8日。
8. 約用資格：
· 兼任研究助理：請填寫就讀之學校系級，如以「碩士生」約用者，請填寫○○大學○○系碩士班○年級生。
· 臨時工：請填寫約用之學歷或就讀學校系級，如以「學士級」約用者，請填寫○○大學○○系畢業或○○大學○○系○年級生。
9. 研究津貼或工作薪資：
· 學習型兼任研究助理：請填寫「研究津貼」，如6,000元/月。
· 勞僱型兼任研究助理（月保）：請填寫「工作薪資」，如5,000元/月，勿寫時薪。
· 勞僱型兼任研究助理（日保）：請填寫「工作薪資」，如750元/日，勿寫時薪。
· 臨時工（必須加保）：請填寫「時薪或日薪」，如125元/時、750元/日，臨時工可依狀況，選擇月保或日保。
· 【教育部計畫】除補助單位有另外核定外，約用標準為：
兼任助理：編列基準每人3,000～5,000元/月。
工讀費：以現行勞動基準法所訂每人每小時最低基本工資1.2倍為支給上限。
· 【科技部計畫、農委會計畫】約用標準上限為：
助教級：每人5,000元/月。
講師級：每人6,000元/月。
學士級兼任助理：每人6,000元/月。
碩士級兼任助理：每人10,000元/月。
博士級(未獲得博士資格者)兼任助理：每人30,000元/月。
博士級(已獲博士資格)兼任助理：每人34,000元/月。
10. 申請變更兼任研究助理者，請於姓名欄另外載明原助理姓名，俾利資料核對。
11. 【勞僱型兼任研究助理】、【臨時工】身份若為外籍人士，請檢附工作證或依親居留證影本。
12. 中國大陸地區之學生僅能於非政府經費來源之計畫擔任學習型兼任助理。
請雙面列印，減少紙張、愛護環境。
